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发行的“汇成转债”自2025年2月1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起止日期为2025年2月

13日至2030年8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息）。

公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汇成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83号），公司获准于2024年8月7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11,487,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8,7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6,172,108.48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42,527,891.52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14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14,87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4年9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汇成转债”，债

券代码“118049”。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8月13日）起满6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2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8月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进入转股期后所持可转换债券不能转

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

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

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有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

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

影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汇成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7139968-7099
联系邮箱：zhengquan@unionsemicon.com.cn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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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召开了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事项属于授权

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于2024年11月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章程备案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广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放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变更信息如下：

变更事项

注册资本变更

变更前

40404.0000万元（人民币）

变更后

40391.1511万元（人民币）

除上述信息变更登记外，《营业执照》其他登记项目未发生变更，《营业执照》其他信息如

下：

1、名称：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70197284B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路21号之一、之二

5、法定代表人：沈汉标

6、注册资本：肆亿零叁佰玖拾壹万壹仟伍佰壹拾壹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5年01月05日

8、经营范围：研究和实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

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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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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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武夷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安中武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安中武）就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025年2
月7日，由福建建工集团泉州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及分包单位：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标，中标价格为538,782,345.00元。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建工）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建工集团泉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泉州公司）为福建建工全

资子公司，本次公开招标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南安中武对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由招标代理机构福建

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

（http://ggzyfw.fujian.gov.cn和 http://ggzyfw.fj.gov.cn）、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
quanzhou.gov.cn）发布招标公告。在履行相应开标、评审、公示等程序后，最终确定由福建建工

集团泉州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及分包单位：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标，中标价

格为538,782,345.00元。截至本公告日，南安中武尚未与福建建工、建工泉州公司签订合同。

（二）关联关系说明

南安中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建工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建工泉州公司为福建建工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本次公开招标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本次因公开招标构成的关联交易可豁免董事会审

议程序。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10条规定，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属

于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31832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志塔

4.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5.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89号置地广场36层

6.成立日期：1984年10月5日

7.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离岸贸易经营；对外承包工

程；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末，福建建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0.24亿元，资产总额608.77亿元，负债总

额 490.12亿元，资产负债率 80.51%。2023年度，营业收入 339.14亿元，利润总额 13.72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3.49亿元。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建建工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34.34%股权。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6.3.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福建建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可以正常履约。

（二）福建建工集团泉州工程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2MACLPTK516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周代乐

4.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5.住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温陵北路354-1号富临新天地商贸区1幢A1502室

6.成立日期：2023年6月9日

7.营业期限：2073年6月8日

8.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

外）；施工专业作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

产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装卸搬运；物业管理。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末，建工泉州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969.52万元，资产总额10,042.56万

元，负债总额73.04万元，资产负债率0.73%。2023年度，营业收入3.24万元，利润总额-30.5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30.51万元。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建工泉州公司为福建建工全资子公司，福建建工是公司第一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6.3.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1.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建工泉州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可以正常履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二）项目建设地点

南安市美林街道福溪社区本项目地块。

（三）项目建设规模

总建筑面积约 138,38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18,09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20,286平方米），共8栋立体生态高层住宅楼（含商业设施配套等）。

（四）项目招标范围和内容

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的总承包任务，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以招标人提供的

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纸为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勘察范围：为满足设计和规范所要

求的工程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全部勘察报告和资料，以及工程施工、验收、备案所需要的配合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收集资料，现场踏勘，制订勘察纲要，进行测绘、勘探、取样、试验、测试等

勘察作业，编制工程勘察文件，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配合服务等；②设计范围：用地红线范

围内的工程设计任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地基与基础、基坑支护、主体结构及外立面、建

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及门窗、人防工程、消防工程、环境工程、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

空调、装配式、电梯工程、照明工程、室外总体工程（不含绿化景观等）、电气工程、智能化、夜

景、防雷、水土保持、环保降噪、综合管网工程、标识导向系统、信报箱、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智

慧小区、海绵城市等所有工程的方案设计深化、初步设计、编制概算、施工图设计、预制构件深

化设计、管线接入建筑涉及的接驳设计和后续服务及相关图审等工作。应用BIM技术进行施

工图优化设计，并在施工阶段将BIM技术由设计向深化设计延伸，实施BIM场景，设计服务和

配合工作及项目后续阶段相关配合服务等；提供符合项目报批所需的资料并协助发包人完成

各阶段各项审批手续办理等工作；③施工范围：施工图所载明的建筑安装工程和室外总体工

程的施工，包括但不限于围墙、土石方、地基与基础、基坑支护、边坡支护及加固、门楼、主体工

程、建筑屋面、装修装饰、人防工程、门窗及幕墙工程、配套专业用房土建工程、给水排水工程、

暖通工程、空调工程、电气工程、消防工程、智能化、防雷工程、抗震支架、示范区园建工程、室

外附属景观绿化安装工程、室外给排水及电气工程、永久性供电、永久性供水、电梯工程、夜景

照明、泛光照明工程、预制构件生产（或采购）及安装、预制构件场地通道加固防护、水土保持、

标识标牌、信报箱或智能信报箱、垃圾箱、环保降噪、绿色建筑、海绵城市建筑、红线外配建市

政绿化景观工程、市政设施、管线接入建筑内涉及的施工等招标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包含

全专业施工BIM设计、应用及指导；④采购范围：与建筑工程相关（施工图载明的）所有材料、

设备及设施的采购和保管；⑤其他：按相关规定需由承包人完成的相关方案论证，其产生的相

关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承包人必须负责与分包工程的其他分包人及材料供应商的联系、

配合、服务、协调和管理，并提供施工条件、相关设施、安全管理及统筹进度、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资料管理等直至完成政府质监等主管部门竣工备案验收。并负责协助发包人办理规

划、消防、人防以及建设相关的所有审批、报建手续，以及市政配套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永久性

用水、用电、电信、宽带、煤气、排水、排污等的申请相关事宜。

（五）工期要求

600个日历天。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由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招

标，根据工程招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工程招标文件的规定，在履行相应开标、评审、

公示等程序后，最终确定由福建建工集团泉州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及分包单位：福建建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标。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25年2月7日，南安中武和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向福建建工集团泉州工程有

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及分包单位：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发中标通知书。南安中武将

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日内与中标方签订合同，关联交易合同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为

准。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合同签订情况，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房地产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委托第三方组织实施公开招标，交易定价方

式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

度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福建建工及其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 2,
400,042.38元。

八、备查文件

1.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公告；

2.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文件；

3.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定标候选人公示；

4.武夷雲尚天翼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25-004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南安中武因公开招标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伦博泰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博泰”）将于2025年2月13日至2月15日期间，在美

国圣弗朗西斯科举行的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泌尿生殖系统（GU）癌症研讨会上

公布其抗人滋养细胞表面抗原 2（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
TMT，前称SKB264/MK-2870）（佳泰莱®）单药治疗既往接受过抗癌疗法时或治疗后病情进展

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UC）患者的1/2期KL264-01/MK-2870-001研究

（NCT04152499）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将于当地时间2025年2月14日的壁报

环节（摘要#796）上公布。上述研究的摘要亦将于当地时间 2025年 2月 10日发布在 2025年

ASCO GU癌症研讨会的官方网站上。

一、研究结果概述

符合条件的参与者经组织学/细胞学确诊为局部晚期或转移性UC患者，在既往至少接受

过一种铂类治疗后疾病进展，并既往接受过抗PD-(L)1治疗。对于铂不耐受患者，如果既往

接受过抗PD-(L)1治疗（如果患者在12个月内进展，则既往新辅助/辅助治疗计为一种治疗方

案），则也符合条件。患者的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PS)≤1，并通过CT/MRI确
认有可测量的病灶。患者每两周（Q2W）接受一次 5 mg/kg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治

疗，直至疾病进展、出现不可耐受毒性或撤回同意。

截至数据截止日（2024年6月30日），49名接受治疗的患者的最低随访时间≥9周。11名

患者接受了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2线治疗；38名患者接受了芦康沙妥珠单抗（sac-
TMT）3 线及以上治疗。患者中位年龄分别为 62 岁和 61 岁；大多数患者为亚洲人 (82%；

100%)。中位（范围）随访时间分别为 9.5(7.5-16.2)个月和 11.7(7.8-17.4)个月。在所有患者

中，客观缓解率（ORR）为31%。疗效数据如下：

结果

确认的 ORRa n (%)
95% CI
CR n (%)
PR n (%)
SD n (%)
PD n (%)
不可评估 n (%)
中位 DoRb, 月 (范围)
中位 PFSb, 月 (95% CI)

UC 2线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5 mg/kg(n=11)

5 (45)
16.7-76.6

1 (9)
4 (36)
3 (27)
2 (18)
1 (9)

NE (3.5+ to 13.9+)
5.8 (1.7-NE)

UC 3线及以上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5 mg/kg(n=38)

10 (26)
13.4-43.1

0
10 (26)
17 (45)
10 (26)
1 (3)

NE (2.1 to 15.0+)
5.0 (3.5-7.4)

中位 OSb, 月 (95% CI) NE (2.0-NE) 11.5 (8.9-NE)
CI=置信区间, CR=完全缓解, PR=部分缓解, SD=疾病稳定, PD=疾病进展, DoR=缓解

持续时间, PFS=无进展生存期, OS=总生存期, NE=不可评估 .
“+”在最后一次疾病评估时，无疾病进展或死亡病例

a 包括所有接受治疗的患者

b Kaplan-Meier方法估计生存时间数据中位值

截至安全性数据截止日（2024年 5月 21日），59%的患者发生了≥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

件。最常见的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贫血（39%），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29%），白细胞计

数减少（16%），口腔炎（12%）和血小板计数减少（8%），这些不良事件通常通过调整剂量和/或
支持性护理是可逆的。无5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1名患者因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导致停用芦

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二、药品基本情况

作为科伦博泰的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一款科伦博泰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型TROP2 ADC，靶向NSCLC、乳腺癌（BC）、胃癌（GC）、妇科肿瘤等晚期实体瘤。芦康

沙妥珠单抗（sac-TMT）采用新型连接子进行开发，其通过偶联一种贝洛替康衍生的拓扑异构

酶 I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药物抗体比（DAR）达到7.4。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通过重组

抗TROP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TROP2，其后被肿瘤细胞内吞并于

细胞内释放KL610023。KL610023作为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可诱导肿瘤细胞DNA损伤，进

而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及细胞凋亡。此外，其亦于肿瘤微环境中释放 KL610023。鉴于

KL610023具有细胞膜渗透性，其可实现旁观者效应，即杀死邻近的肿瘤细胞。

此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已批准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用于治疗 2线及

以上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于中国上市；并已经受理两项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单

药治疗2线/3线EGFR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补充新药申请（sNDA）。

2022年 5月，科伦博泰授予默沙东（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商号）在大中华区

（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以外的所有地区开发、使用、制造及商业化芦康沙妥珠单

抗（sac-TMT）的独家权利。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物研发过程周期长、环节多、能否开发成功及商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泌尿生殖系统癌症研讨会上公布的研究成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2月 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2月 11日 9:15至 2025年 2月 11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科技生态园7栋B座7楼9-12室雄韬股份大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华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353人，共计代表股份128,363,203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33.4092％。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24,108,
3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2.3018％。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51人，代表股份4,254,8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074％。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352 人，代表股份 4,254,96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074％。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956,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63％；反

对3,331,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5％；弃权7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9.9427％；反对 3,331,6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994％；弃权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9％。

2、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956,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0％；反

对322,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8,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4365％；反对 322,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94％；弃权8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742％。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08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4％；反

对1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弃权79,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7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4947％；反对 19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63％；弃权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股票代码：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0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浩辰软件”）股东

苏州顺融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融创投”）持有公司2,1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34%，苏州顺融进取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融二

期”）持有公司1,4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顺融创投与顺融二期系由同一执行事务

合伙人苏州顺融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的私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5.57%的

股份，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上述股

份已于2024年10月10日起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披露了《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顺融创投及顺融二期出于自身

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93,1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0%，减持期间为2025年1月10日至2025年4月9日。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顺融创投和顺融二期《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2
月10日，顺融创投和顺融二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39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顺 融 创 投 、顺
融二期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3,650,000
持股比例

5.5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50,000

股

注：上述“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公司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顺融创投

顺融二期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190,000

1,460,000
3,650,000

持股比例

3.34%

2.23%
5.5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顺融创投与顺融二期系由同一执行事务合伙
人苏州顺融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管理的私募基金，为一致行动关系

顺融创投与顺融二期系由同一执行事务合伙
人苏州顺融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管理的私募基金，为一致行动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顺 融 创
投 、顺
融二期

减 持 数
量（股）

393,100

减 持 比
例

0.60%

减持期间

2025/1/21～2025/2/10

减 持 方
式

大 宗 交
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减 持 价 格
区间

（ 元/
股）

38.36 －43.12

减持总金额
（元）

15,431,049.32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3,256,900

当 前 持
股比例

4.9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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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2月 11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648 人，代表股份 533,116,5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6814%。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504,407,419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0.51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1人，代表股份28,709,1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6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641人，代表股份28,709,1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67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东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753,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2%；反对2,888,02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417%；弃权4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346,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2855%；反对 2,888,02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596%；弃权4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琴明世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佟艳芹、李明达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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